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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 75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加剧市场竞争，投资短期内无法获得回报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松发股份”），拟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 7,500,000.00 元以现金方式增资参股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别早科技”或“标的公司”），其中 176,500.00 元作为注册资本

金，7,323,500.00 元作为资本公积金。上述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别早科技 15%

的股权。公司与别早科技原股东张征林、闻浩原、袁志明、黄逸风和袁秀玉于

2015年 12月 12 日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 身份证 持有别早科技股份 备注 

张征林 342622197711****** 90.80% 别早科技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闻浩原 360430197412****** 5.00% 别早科技原股东 

袁志明 445122198910****** 3.00% 别早科技原股东 

黄逸风 440523199107****** 1.00% 别早科技原股东 

袁秀玉 445122198109****** 0.20% 张征林配偶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别早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别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207号首层至第十层（部位：701） 

成立时间：2010年 05月 25日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袁秀玉 

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

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全部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增资参股投资别早科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次增资前后股权变化情况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张征林 908,000.00 90.80% 908,000.00 77.18% 

闻浩原 50,000.00 5.00% 50,000.00 4.25% 

袁志明 30,000.00 3.00% 30,000.00 2.55% 

黄逸风 10,000.00 1.00% 10,000.00 0.85% 

袁秀玉 2,000.00 0.20% 2,000.00 0.17% 

松发股份 - - 176,000.00 15.00% 

合计 1,000,000.00 1,176,500.00 

 

 



（四）别早科技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4年 12月/2014年度 2015年 10月/2015年 1-10 月 

资产总额（元） 463,678.71 567,926.17 

负债总额（元） 110,223.48 358,923.02 

净资产 （元） 353,455.23 209,003.15 

营业收入（元） 413,041.35 1,733,591.79 

净利润 （元） -194,801.77 -141,706.49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安排 

协议各方同意，松发股份支付柒佰伍拾万元人民币（¥7,500,000.00 元）作

为认购价款，其中 176,500.00 元人民币作为标的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并应计入

标的公司的实缴资本账户，其余资金 7,323,500.00 元人民币作为对新增股权的

溢价认购并应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二）认购价的支付 

松发股份应于本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认购价人民币柒佰伍拾

万元整（¥ 7,500,000.00 元）。 

（三）交割后的承诺和义务 

别早科技经会计师事务所（由认购股东和别早科技共同指定）依据财政部颁

布的通行且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审计的经营指标应当满足承诺的经营指标。 

（四）回购条款 

1、在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则松发股份有权要求创始股东以现金方式部分

或全部购回（“回购”）松发股份所持的股权。 

（a）别早科技违反本协议的陈述、承诺和保证条款，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且在要求的合理整改期内未予改正的； 

（b）别早科技在合并报表基础上在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营业

收入未达到承诺收入。 

2、回购的价格（“回购价格”）为： 



松发股份实际投资额再加上每年 8%的内部收益率溢价，计算公式为： 

P＝M×（1＋8%）T 

其中：P 为松发股份投资获得之全部股权对应的回购价格，M 为实际投资额，T 为

自本次投资完成日至松发股份执行选择回购权之日的自然天数除以 360 天。 

若松发股份选择行使回购权，则松发股份在此前从公司获得的所有分红将从

应付的回购价款中扣除。 

3、控股股东张征林承诺如松发股份按照本协议约定提出回购要求时，将在

松发股份通知发出之日起 30个营业日内进行回购。 

（五）股东权利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松发股份作为公司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 

1、按照本协议及经修订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向公司委派一名董事；  

2、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股份； 

3、非经松发股份同意，未来标的公司融资的投前估值不得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如果低于，则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张征林负有义务按差价采用无偿转让股权

或补偿现金的方式对松发股份进行补偿。同时，未来标的公司融资时松发股份按

其届时持股比例享有优先认购权。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参股别早科技，将加强互联网 O2O电商领域的合作，为公司进一步

开拓 O2O电商业务的发展做准备。未来，别早科技可以为公司在社会化营销、销

售渠道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电商运营等方面带来新的方式和专业经验，同时也

为公司培养新的增长点等方面带来新的机遇。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管理风险 

合作成功后，别早科技将根据自身情况对业务规模进行规划和运营，虽然别

早科技目前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但仍存在因管理层、员工或专

业技能等不足而难以满足经营发展需要所导致的管理风险。 



（二）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微信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别早科技是起步较早的公司之一，

但随着业务发展的壮大及今后参与者的加剧，竞争也日趋加重，未来存在市场竞

争加剧的风险。 

（三）公司持股比例降低的风险 

本次增资为别早科技的第二次融资，在别早科技未来经营发展中有可能存在

继续寻求融资或战略合作的需求，若公司未能就其未来融资持续投入，公司持股

比例存在被稀释的可能。 

（四）投资短期内无法获得回报的风险 

本次公司增资别早科技是从公司全局战略出发，追求长期布局，别早科技完

成增资后，更多的目标是着眼于未来的收益，短期内更侧重于市场的开拓、业务

的拓张等方面铺垫和投入，争取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市场容量，因此在业务推广

和扩张阶段存在无法获得回报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14日 

 

 


